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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良与达尔罕王旗站荒放垦案研究

A Study on Xiliang and Wasteland Cultivation in Darhan Banner

内容提要：

清末光绪、宣统年间，为推动边疆地区开发，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实施放垦新政。在东蒙达尔罕王

旗站荒放垦过程中，却一再遭到该旗王公的抵制与阻挠。其中既有内部各王公间利益分配争夺的

旧有矛盾的激化，更有蒙古王公不甘特权削弱等诸多原因。主持其事的东三省总督锡良，一方面采

取高压政策强力推动，同时也注意关照王公的现实利益做了必要的让渡，并对各王公采取分化瓦

解的策略 ，站荒放垦终得实现。案件反映出蒙古游牧地区生产方式的转折过程，不仅给这一地区

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对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关系产生了多重影响。

关键词：

清末新政 锡良 达尔罕王旗 站荒

Abstract: During Guangxu and Xuantong reign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wasteland cultivation policy in inner Mongolia area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region. In 
Darhan Banner, the cultivation policy was confronted with rejection and obstruct from local aristocrats 
which was out of their old conflict as well as their demand on the privilege. Viceroy of the Three 
Northeast Provinces Xiliang on one hand enforced the new policy with intensive measures and on the 
other made some compromises with local aristocrats as well as disintegrated them. This case indicat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ode in Mongolian nomadic areas not only caused great changes 
in local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but also influen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frontier ethnic region.

Key Words: New polic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liang; Darhan Banner; wasteland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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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清末内蒙古地区放垦问题的研究，历来是清末新政中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且已

发表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对哲里木盟达尔罕王旗历次放垦过程亦有涉及 [1]。然而，现有

研究多流于一般性叙述，缺乏具体案件的精细化研究，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边疆地区新政

实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特别是对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其中的相关活动与作用的探讨极少。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或与相关史料尚未充分发掘有关。本文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藏锡良档案史料，从中央与边疆地区关系的视角，梳理达尔罕王旗站荒放垦事件的

具体过程及锡良处理该案的思路；并将该案置于清末新政大背景之下，试图展示内蒙古地

区放垦面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内蒙古边疆民族地区上层的博弈，以及锡良等边臣疆吏

在应对社会经济发展、边疆危机之时的艰难抉择，以期丰富和提升对新政时期内蒙古地区

放垦问题的认识。

一  达尔罕王旗与站荒案缘起

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一改延续多年的“禁垦”政策，在内蒙古地区实行全面放垦，“移

民实边”。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五月，清政府在归化城设立了“督办蒙旗垦务总局”。六

月，黑龙江将军也奉旨成立了“总理黑龙江扎赉特等部蒙古蒙务总局”，主持扎赉特、杜尔

伯特和郭尔罗斯后旗的垦荒事务。八月，在包头设立了办理乌伊两盟垦务局，在伊盟各旗设

立了垦务分局。盛京将军在科尔沁右翼地区设立行局，制定章程，放垦蒙地。清末的蒙旗

放垦，不仅是内蒙古游牧地区生产方式的一个转折，引发了内蒙古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等

各方面的巨大变化，而且对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处于内蒙东部

的达尔罕王旗，堪称是一个典型案例。

达尔罕王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皇太极于1634

年开始在归顺的蒙古部落实行蒙旗制度，1636 年（崇德元年）建立科尔沁左翼中旗，莽古

斯长孙乌克善（斋桑之子）为第一任札萨克，封和硕卓里克图亲王。1652 年（顺治九年），乌

克善因罪革职，由斋桑四子、多罗巴图鲁郡王满珠习礼接掌札萨克之职。满珠习礼因军功卓

著，获赐达尔罕号，故该旗又被称为达尔罕王旗。在12代达尔罕亲王中，有 7代被委任为

哲里木盟副盟长或盟长。清室王公与达尔罕的联姻也颇为频繁，如康熙帝祖母孝庄皇太后

即为满珠习礼之姊，有三代达尔罕亲王被选为清室额驸。该旗地域广袤，沃野千里，放垦

前分属七家王公，所属蒙民从事游牧，各有界限。就清代管理体制而言，达尔罕王旗属理藩

院管辖，并受哲里木盟盟长监督，盛京将军节制。

庚子事变之后，东北的边疆危机日益加剧。为巩固边疆地区统治，改变东北有边无防和

内地人多地少“人满为患”的不平衡状态，清政府对蒙地实行了“移民实边”政策，推行全

面放垦。锡良就任东三省总督之后，辟驿站、架设电报线，积极施行各项促进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政，放荒招垦更被视为推动满蒙地区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最重

要的战略性举措，全力推动（图一）。

清朝中央政府全面放垦政策实施之前，达尔罕王旗内已有部分王公明禁暗弛，即明

知“擅放荒地有干禁令，然有时逋负逼迫，罔顾利害，私行抵押，以致债讼纠缠，民蒙交

困……如后郭尔罗斯公旗、札萨克图王旗及达尔罕王旗皆是类也”[2]。因为许多蒙旗王公大

多常年在京居住，开销巨大，经济上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而其抵债之方不外“曰招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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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荒”。出放荒地既能够获得荒价银，

又能够征收地租银，为他们带来巨大经

济利益，成为他们解决经济困难最简便

易行的获利途径。

内蒙东部洮源、辽阳一带，系经前

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巡抚唐绍仪两次

奏请勘放，奉朱批：“著该督抚妥筹勘

放。”锡良出任东三省总督后，又于光绪

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上陈“筹设洮南

府驿站道路、开放达尔罕王旗荒地”一

折，提出“辽源州通入洮南府道路，自

从札萨克图王旗、镇国公旗放荒以来，

均由该旗荒地经过。计自卧虎屯起至边

昭止，约二百余里，人烟寥落，盗贼横

行，往往酿成巨案，行旅视为畏途，蒙

旗亦多不便。”因此奏请开辟驿道，设

置驿站，同时“将该王旗沿路两旁各划

十里，出荒招垦”[3]。由于此项放荒招垦

是为辟驿站道路而起，故又被称为“站荒”。

虽然此前达尔罕王旗曾有“采哈新甸”等处放荒的历史，但从站荒案提出伊始，即遭

到达尔罕王旗以“于閤旗蒙民游牧生计大有妨碍”为理由的强烈抵制。对于锡良的奏折，

经理藩部复奏请旨，宣统元年正月二十日朝廷回复：“由东三省总督派员会同该旗员，先将

所拟开辟之路详细履勘，妥筹办法，并按该王所报各情，切实查明究与蒙旗有无窒碍，绘

图贴说，奏明办理。”[4] 事实上，理藩部在复奏请旨之前，已就锡良的奏折征询了达尔罕王

旗札萨克那木济勒色楞的意见，当时正在北京的达尔罕王当时就以“有碍生计”为由表示

了拒绝。宣统元年闰二月间理藩部叠次札饬达尔罕旗：“所有由奉天、辽源州北界起，至

开通县止，绵亘二三百里，均系达尔汗王旗荒地，人烟寥落，无站无兵，盗贼横行，若不

及早开荒设站，行旅视为畏途，蒙旗亦多不便。该王两次在部呈请，均以开荒设站于庙宇、

陵寝坟墓及蒙村各户生计有碍为词。证之地图，该王又未能逐一指明，势难悬断。相应请

旨，饬由东三省总督派员会同该旗，先将所拟开辟之路，详细履勘，妥筹办理。并按照该

王所报各情，切实查明，究与蒙旗有无窒碍，绘图贴说，奏明办理。”[5] 或许正是考虑到了

蒙古王公的态度与利益，因此朝廷回复的也比较含糊：先妥筹办法，查明确实有无窒碍再

奏明办理。

二  达尔罕旗王公的抵制与锡良的应对

达尔罕亲王虽然地位优崇，但该旗地域分属七家王公，内部关系颇为复杂。在蒙古科

尔沁部中，以达尔罕旗诸王公、台吉受封爵号者为最多，有亲王二，郡王一，贝勒一，贝子

一，镇国公一，辅国公一 [6]。该旗札萨克、第12代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生于光绪

图一 锡良

2019－4期内文-006-160-cs6.indd   118 19-5-5   上午9:07



近
现
代
人
物
研
究

119

JO
U

R
N

A
L O

F 
N

A
TIO

N
A

L M
U

SEU
M

 O
F 

C
H

IN
A

二○

一
九
年
第
四
期

总
第 189 

期

五年（1879 年）（图二），因其父被人暗害，7岁承袭王爵，旗务由卓哩克图亲王代理。其本

人自幼在家馆和北京宫廷内读书。光绪二十四年正式执掌旗务，二十九年任盟务帮办，三十

年任御前行走，三十二年任副盟长，宣统元年升任盟长 [7]。

据报告，达尔罕王旗“主少奴强，支

族交哄”，札萨克那木济勒色楞本人久寓

京师，该旗“章京、梅楞等员，内托老福

晋命令，外凌宗族，标榜用事，把持主

权，又复愚诈性成，罔顾信义，每与议

事，虽不敢公然抗拒，而因循不振，一味

宕延，求其出一果断之言杳不可得。”该

旗各王公之间“无事时相为隐忍，频思陷

害；一有共公旗务，则莫不乘机发难，团

结狡执，必致破败而后已”[8]。果然，开

放站荒之议一出，即遭到该旗王公的同

声抵制。虽然此前该旗实际已屡有放荒

招垦之举，但多是王公们为了抵偿自身的

债务，私自放荒，获利归己。此次站荒放

垦则是为了开辟驿道（民国时期又修筑铁

路），推行新政，实际上也是政府方面主

动的“征地”行为，王公为自身利益不可

避免地起而抵制。

因为该旗各王公多与札萨克达尔罕

王不合，因此很难由他们自己协议得出

一个共同意见，达尔罕王说须与各闲散

王公共同商讨意见，实际就是借口推脱。

面对蒙古王公的抵制，锡良得到的建议

是：与该旗议放站荒，“似无由议而成之

理”——恐非言语所能解决，建议强行

推动，“派员迳行勘定界址，妥议章程，

绘缮具奏，……请旨开放”，先礼后兵，

以“该王在京闲居，耽延二载，不以旗务

为重，纵容旗员，阻挠公益，其能否胜

札萨克之任，留待察看，虚声哃吓”，使

其惧而就范 [9]。

锡良果然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图

三）。他一方面指责“该王旗协理台吉、管

旗章京一味把持旗务，札萨克等听从属

员一面之词，阻挠公益，反以各闲散王

公等不愿开放为口实”，“现在由奉天通洮

图二 达尔罕王那木济勒色楞晚年照

图三 锡良奏稿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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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卜魁各路电线早经在此路架设，亟须驻兵设站，以资巡护……事关全盟之治安、三省之

军报，岂有徇该旗一己之私见，听其阻挠国家要政之理。”强调：“此次事在必行，无论如何

为难，该王旗总当切实遵办，以副本大臣谆谆劝勉之意”，“毋得始终固执旧见，仅以有碍生

计一语空言塞责”。“贵郡 [ 亲 ] 王世受国恩，深明大义，且现充盟务，尤应首先提倡，报效

国家，从速开放”[10]。另一方面，面对达尔罕王旗的现实情形，锡良等也积极筹谋变通的办

法。他们认为，达尔罕王之所以始终以有碍生计执为口实，也有其客观原因，：“一，路线中

抽，东西之地蒙旗无从管理；二，界内有台壮自招垦地，蒙员坐失私利；三，放荒收价及常

年租赋，不愿国家干涉与夫分给闲散王公。”因此有人向锡良建议，可以采取通融办理的方

案：一是驳斥蒙旗方不当的说法，如路线东段之地，“虽系生荒，地面甚广，其间不无蒙屯

私垦之户。路线中抽，东西隔绝，蒙旗视为不便。”但是“若照该旗梅楞道达德宝之说，挪

移路线，沿郭尔罗斯边界出荒，其在怀、奉一面者，仍不免有夹荒之嫌，其说本自不圆。况

电报、铁路均取直线，更无舍近图远之理。”二是解释蒙旗理解不全的说法：原奏道路东西

各划十里是指全路大概。“路线地势不同，不妨量予变通。如果地段狭窄，或有天然阻碍必

须让避之处，似可移东就西，截长补短。缘站路为已定不可移易之线，荒段或西面少划数

里，东面多划数里，本无不可。”可以于勘界时根据各地方情形量为变通。三是提出一些具

体解决方案，如对于蒙旗提出道路将东西阻隔的疑惑，提出可以自在从辽源州起至边昭止，

二百余里中间每隔若干里酌留公共道路数条，为蒙民通行道路。甚至可以考虑提议：“拟将

路线以东之地全行开放，路线以西自卧虎屯起至边昭止，以电杆所在地距离一里为界，将来

放荒招垦修路开站，均在电线以东界内兴办，不令该旗再展寸土。”[11]

为缓和矛盾，化解王公抵制情绪，锡良也提出让利于蒙旗的策略。针对以往蒙旗自行招

垦之地，蒙员收租不实不尽，放地甚多而每年实际收租很少，使蒙旗利益受到一定损失的

情形，锡良提出经济上给予蒙旗更多的补偿，以化解其阻挠抵制。例如，对上层王公，“可

援照各旗放荒成案，于经费内提给蒙员办公银两，格外从优赏给”。对于下层蒙众，在踩放

镇基时给予关照。因为“蒙户以卧虎屯为最盛，或不免有台壮私自招垦之地。”“俟丈放之时，

由委员会同查勘，准于该处酌放镇基。如有台壮各蒙户等实系久住该镇基界内者，则其住之

房身，由委员丈量明确，准其免缴地价，领给执照，作为本人产业。”“如附近镇基有垦熟之

地，照章尽原户先领，或准予留界，以示体恤。”在所放荒地价格方面，以往“蒙旗放荒章

程，所放荒价，酌分上中下三则。俟收齐荒价若干，向章以一半归之国家，一半拨给该旗札

萨克，作为旗下办公之用”。因为所放荒地，有属札萨克，有属闲散王公者，“若照向章办理，

恐闲散王公定有违言，又生枝节。拟将此次荒价作为十成计算，以五成归之国家，以二成五

归之札萨克旗下办公，以二成五归之闲散王公，以照公允。”甚至可以考虑“许以于国家所

得之五成中再提一二成，津贴该蒙旗台壮及闲散王公属下人等，以示优异”。在所放荒地地

租方面，“以往放荒多系本旗自行招户，自行设局收租，官府向不过问。”“向章每亩收东钱

六百六十文，以二百二十文归之国家，以四百四十文归札萨克及旗下人等分劈。”此次所放站

荒系由东三省总督奏请开放，而且属该旗闲散王公者不少，将来所收地租，“亦应酌量改正，

折为三分，仍以二百二十文归之国家，以二百二十文归之札萨克等，以二百二十文归之闲散

王公，以示区别”[12]。

在谈判策略上，锡良则准备了分化瓦解的“挟持手段”。因为此次开放站荒以多罗郡王、

帮办哲里木盟务的纳兰格勒尔属地居多，为免二人之间互相推诿，锡良准备“如该郡王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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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告以事关奏案，将来如自干阻挠之咎，反令札萨克袖手旁观，殊为不值。如札萨克推诿，

则告以倘经多罗郡王等允认，日后军督部堂奏明，而札萨克颜面何存。”然而，据报告，自

“与该王旗议放站荒，屡与该旗协理等蒙员接见，一经道及，非托词该王未归，不敢主政，

即有问不答，无隙可乘”[13]。

在探闻达尔罕王自京回旗之后，鉴于“此项站荒多系达尔罕多罗郡王属下之地”，锡良

决定派遣时任辽源州蒙务行局总办的辅国将军、辽阳城守尉宗室德裕和该局帮办奉天旗务

司科员、候补直隶州知州明哲，面见五月十二日刚由北京经库伦迂道返回本旗的达尔罕王，

“明白宣布并按照原奏所陈各节，会同详细查勘，妥拟办法，呈候核夺”[14]。或许是德裕、

明哲对该旗内部关系的复杂知之甚深，不愿直接面对达尔罕王，知难而退，借口闪躲。于

元年五月十六日以“局务正当吃紧，深恐脱身前往，诸多延误。因思开放站荒，关系交通，

尤有不容稍缓之势”为借口，“呈请宪台选派要员，赴旗专办”[15]。

面对锡良的坚决态度，达尔罕王采取了拖延战术。

据达尔罕王于五月二十九日回复：“本副盟长适值年班京差事竣旋旗”，阅览公牍，得知

“三月间，接奉东三省总督先后来札，大致以开放本王旗洮辽站荒，沿路两旁各划十里，出

荒招垦”。但也只是表示：“派委协理台吉拉特那巴萨尔、管旗章京丹森等，前往会同贵总

帮办面商，遵照理藩部暨东三省总督所札，由辽源州北界起，至开通县边界止，其中究与

庙宇、村屯以及陵寝、坟墓、蒙人养赡游牧各地有无关碍，详细查勘，绘图贴说，呈复核

办。”[16] 而达尔罕王旗所派该旗之协理台吉拉特那巴萨尔、管旗章京丹森二员于六月十二日

先后到郑家屯。知府殷鸿寿也于六月十八日赶到，会同拉特那巴萨尔、丹森等开议履勘办

法。但据该协理声称，王爷又已另行派员专办站道。经德裕七月十七日致函催促，达尔罕王

七月二十五日又宣布，改派协理台吉丁森委鲁布、梅楞萨那巴沙二员前来会勘。不料丁森委

鲁布派人来局，声称奉委登程，行及半途，染患病症，现正调治，无法前来。

锡良于八月二十二日咨行哲木里盟盟长，严厉指斥：“该王旗先派之协理拉特那巴萨

尔、管旗章京丹森等始而借词延缓，嗣即托故辞差。续派协理丁森委鲁卜、梅楞萨那巴沙尔

等……旋亦中途托病不赴。现在殷守鸿寿等到辽已经五十余日，迄未能会同该王旗人员下地

勘丈。

查此段站荒关系全盟大局，既经奏奉俞允，岂能任听该旗延玩！况站荒一事，所有初年

之荒价、常年之地租，计该旗所应得者厥数甚巨；且道路通则百工聚，土地辟则百利兴，此

段站荒出放以后，裨益该旗尤非浅显。夫以该札萨克为一旗主，管辖疆土纵横至数百里之

大，坐弃地利，不能自兴，致劳朝廷代为擘画，顾犹再三托词推宕，思为挠阻之计，是何居

心？……本应据实严参，姑念该札萨克袭爵不易，年纪尚轻，且久被该协理等遇事朦蔽，此

次于会勘站荒一事故意延搁，……相应咨请贵盟长查照，迅速遴派亲信大员前往该旗督催，

务令该王旗派出之协理等赶赴站荒地方。”[17]

时任哲里木盟盟长的镇国公衔郭尔罗斯辅国公齐默特色木丕勒，于九月初六日咨复锡

良，表示他已派遣梅伦章京玛克男塔、笔其格奇，章京三音必齐拉特那等，于九月初六日起

程前往该站荒处所，会同省城委员，遵照札饬办理。达尔罕亲王也于八月二十七日移称，已

严催协理台吉丁森委鲁布、梅楞萨那巴沙尔迅速到差，并添派前委协理台吉拉特那巴萨尔、

管旗章京丹森，会同遵章详细履勘。直至九月初九日，终于会同蒙员协理台吉拉特那巴萨

尔、管旗章京丹森等，开始前往履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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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实地履勘之后，达尔罕王又以公主陵寝所在及蒙民生计关碍等理由，要求宽为酌留

等条件。

按照奏定章程，由辽源起程，经卧虎屯以北，循已设电线道路两旁各划十里界内，至

巴彦昭迤南四旗分界处止，约长一百九十九里。沿途由蒙员逐指勘验公主园寝二处，格格园

寝四处，郡王、福晋、世子园寝各一处，台壮坟墓三百余处，多罗郡王旧府一处，大小庙宇

十五座，大小村屯一百零二处，台吉一百零七户，外旗台吉三户，各项壮丁八百零六户，蒙

人旅店十八处，山二座，河流二道，熟地三百余万陇，均经编辑委员程厚测绘，委员富森布

随处记载测绘。周历两旬，始克勘毕回辽。

德裕等于十月初二日携带蒙旗文字、地图，“赴王府拜谒该王，将图递与该王细阅，按

路线与该王辩论。时盟长委员均在旁竭力襄助。那知该王始而绐我，继而拒我，今日认可之

条而明反复，当面画定之约而文稿变更。在该王虽属顽固，经职等委曲婉商，晓以大义，尚

能就我范围。惜大权旁落，旗务受制于佥壬。说者谓该王以站道为奏准之件，初意即遵章

开办，实因协理台吉丁森委鲁布阻挠于前，不知名字之和硕喇嘛架唆于后。虽经多方解释，

该喇嘛妄自尊大，听我藐藐。筹商半月之久，文稿凡易十余次，始克议成。”[18]

然而，那木济勒色楞十月十八日呈复锡良，又提出：“据该沿站两旁十里界内一百零五屯

蒙古台壮及守护公主、格格陵墓长史官、护卫各庙喇嘛，群向职等恳恩，备述苦情，声称伊

等先人当本旗开疆分土以来，即各安居此地，所有上辈园寝、坟墓以及庙宇、村屯，临近垦

田，均各有分地，其无村屯、坟墓未垦之地，牧养牲畜，并无闲荒余地……现议开放站道，

所有两旁十里界内一经放荒，伊等先辈公主陵、格格陵、庙宇、房园以及坟墓、垦熟牧养各

地均有妨碍，台壮老幼无法生活，必致弃房园，远陵墓，失敬先人祀典，久之新屯旧屯互相

杂处，蒙人不能牧养，即无生计，被迫情急，流离失所，势不至逃亡不止。”因此要求“将所

查台壮庐墓、田园以及庙宇、村屯、多罗郡王先辈固伦额驸王爷陵、公主陵、格格陵暨蒙户

牧养生计各项关碍之地，代为转奏恳恩，准予体恤，宽为酌留。”[19]

对此，东三省蒙务局及德裕等人在呈复锡良文中表示，均表示将来开放站道办法“宜稍

事从权”，凡可以变通之处但不悖于放荒章程，“自当从宽核议”[2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丈放工作开始不久，御前行走哲里木盟协办盟长事务达尔罕旗多

罗郡王（闲散温都力王）那兰格呼勒又于宣统二年三月十五日呈文锡良，指责达尔罕王在其

王府东随修铁路放荒及采哈新甸放荒中历来漠视其利益，将“有碍本旗祭祀封禁之山，任意

挖立封堆标记，将荒地溢卖渔利，以致蒙民互起争端”，恳请“将随路两旁之地仍令本旗土

著台壮等安生，以免有迁移之苦，而俾照常耕种，不失原业”[21]。

据德裕等人呈报，温都力王强而有力，而其二子少不更事，夙与该旗札萨克达尔罕王相

持不下，意见极深，凡有措施，莫不尽力反对。因此洮辽蒙荒行局 [22] 一方面于三月二十三日

移复温都力王，表示：“查敝局奉督抚宪札谕，来与贵旗札萨克会放站荒，并未奉命与贵王

办事，是敝局与贵王无直接权限。且事关奏案，办法自有定章，敝局更不敢任意从缓，致干

严谴。”一方面向锡良呈报表示担忧：“似此节外生枝，本可置之不论，惟经此番干预，该王

冀此入手，其可虑者有六：查开放站荒，在各闲散王公，窃料本不甚愿，一经倡议，恐有从

而和之者，可虑一。即或事关奏案，和者无人，倘该王以札萨克为可欺，劫掳蒙员，不容勘

段，可虑二。该各蒙员向来玩懦，一经恫吓，咸有戒心，则未来者势必更形延宕，可虑三。

各起委员指日绳文，该王计无所出，恐有纠众肆殴之举，可虑四。即不然，界内台壮，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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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计，有恃无恐，相率为伪，人情之常，若不饬令该王退听，即从宽划留，亦难允服，可虑

五。领户本属无多，且怀顾忌，此风不息，后患堪虞，虽设法招徕，难期踊跃，可虑六。”[23]

对此，锡良仍采取强硬和高压的态度，于三月二十七日札行达尔罕亲王：“该温都力郡

王复多方阻挠。似此抗违朝旨，破坏公益，殊堪痛恨！为此严饬该旗，仰即凛遵饬催，派出

梅楞一员，迅赴辽源商办，毋稍稽延！并分行各闲散王公并该旗下人等一体遵照。倘有越俎

干涉，希图破坏，定即据实参处不怠。”[24] 同时札行温都力王，指责其呈文“俱无印记，且

未具名……必系该旗下素不安分之人捏造呈文……似此胆大妄为，目无法纪，断不能稍事姑

容”，并警告该王“倘敢把持阻挠，定即据实严参不怠”[25]。

四月二十九日，温都力王那兰格呼勒又长篇呈复，辩解自己“前报各情并非阻挠国家要

政”，而是其“所属五家子屯族长及园寝头目扎兰、大小关防会长等佥称：去年开放采哈新

甸荒地，占去所属台壮等所居村屯二十余处、坟墓五十余处、开熟之地一万余顷，将薄地尽

行拨出，……以致被占村屯人等现无一定之处安生。”此次二百余里之间开为站荒，“又将原

居台壮等屯四十四处包括在内。其原立会中之寺庙，各有喇嘛数十名，住持诵经，并有坟陵

一百三十余处、熟地十余万顷、四千余人之房产牲畜及牧场，亦均被占在内，……将与身等

生计大有损伤”。同时指责在采哈新甸荒丈放之际，“札萨克所派协理官员等多方捏造，抛

弃挪移地方，往南往西增丈开放，虽未将山河售卖，然已将辽河、哈啦巴山为开放此荒之中

央；将若干腴田及所有村屯数百里之地尽行圈入，挖立标记、封堆”。虽然“迭次呈报本旗

札萨克，而札萨克不但未给查阅，亦未赐一回音”。此次站荒，各蒙众佥来诉此艰苦，“本王

既系该蒙众等游牧之地主，若置若罔闻，不与准行，实于例理不合”。他认为“达尔罕亲王

请假不在衙门，而暂署札萨克印务协理台吉都楞、协理拉达那巴咱尔等，乘空串通合谋，任

意舞弊，既不待本札萨克王核办，又不与本王等咨商，直将本旗之地视为己有，任意占放渔

利”，并要求“将去岁所放浮多之荒作为新放站荒”。[26]

锡良并不与之纠缠，而是直接发布《设局丈放荒地告示》，宣布于辽源州设局丈放，并

于五月十一日颁布了《放荒章程》十八条。章程确定：

荒界“南由阎家崴子起，北至四旗分界处止，计长一百七十四里，循沿途电线为标准。

西占一里，东划十九里，计横宽二十里。先按原有草道留出通行官道一条，计宽十八丈；并

就官道酌核远近，跴立镇基三处，筹备驿站。”

“荒段南北直长一百七十四里，东西横宽二十里，计地三千四百八十方，应合毛荒

十五万六千六百晌。此次放荒，连道路、镇屯通盘核算，以至多不得过三千四百八十方为

限。拟定等则，上荒二成，约有六百九十余方；中荒三成，约有一千零四十余方；下荒五

成，约有一千七百余方。”

定价为“上荒每晌收库平银六两六钱；中荒每晌收库平银四两四钱；下荒每晌收库平

银二两二钱。每地价银一百两，遵章随收一五经费银十五两，借资办公。所得正款，以一半

报效国家，其余一半拨归该王旗，以符成案。”

“于官道扼要之地，跴立镇基三处，以备安设驿站并招集商民一体居住。拟照镇国公旗

初次放荒成案，每方丈收库平银五分。除随收一五经费归局办公外，所得正款，以一半拨

归该王旗，其余一半存储备用。”

“为体恤蒙户起见，现特拟定台吉一户，留界四方，壮丁一户，留界两方，其余园寝、山

河各项，无不从宽划留，以示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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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荒以后，户口渐众，于殖民实边各事均应次第讲求”。同时确定“该荒距辽源州最

近，拟俟事竣，即行划归辽源州知州管辖，以便治理。一切民刑诉讼，查照历办成案，呈

明核示。至此项荒地，仍由该王旗自行设局经征，遵章六年起租。”[27]

与此同时，达尔罕王旗派来蒙员协理拉特那巴萨尔、扎兰僧格拉喜，与洮辽蒙荒

行局总办德裕、会办殷鸿寿等，已经自五月十四日起至七月十三日止，“丈过上等毛荒共

二万二千九百零九晌三亩九分，中等毛荒共四万九千九百四十六晌零一分，下等毛荒共

三万五千三百三十八晌五亩八分，沙碱不堪耕种二千零三十八晌八亩七分，统共丈过荒地

十一万零二百三十二晌八亩五分，按照前捆，东西北三面荒界一律丈齐。”“惟南界毛改吐以

东一带，前因温都力王派人抗拒，界未划清，应俟会同该王族亲往复勘，方能允服，再行派

员补丈。”[28]

然而，那兰格呼勒并未停止其反对的呼声。在五月二十四日呈文中，他一方面声称自己

“并无阻挠国家开放站荒、修造铁路情形”，“亦无违阻丈量等情”；一方面发泄对失去“蒙众

村屯田地”的不满情绪：“本王游牧之地，自昔年以来，迭次出放荒地周围千余里地，将蒙

众地土牧场尽行圈入一州数县之内。本属蒙众户口较前倍增，地土渐窄，生计实属艰难。”

特别是对该旗札萨克达尔罕王去岁七月间札开“站荒两旁各开放十里之宽”，“本王当即据理

声复，直至本年三月间，亦未将滞碍情形示复。”“此两段之荒，有碍八十余村屯良善蒙众生

计”，虽然“勘放站荒委员德、殷等业于路线迤东移丈十九里宽，迤西一里，虽与本王先世额

驸、公主园寝稍慰，然查明仍与山河村屯户口田产、坟墓有碍甚多”。“恳请贵总督俯赐恩施”，

“俾所属游牧台壮等永安生计”[29]。

对于那兰格呼勒的反对态势，锡良一方面于六月初九日声色俱厉复文严斥：“此次开放站

荒”，“曲徇该郡王之情”，“本大臣体恤蒙藩，可谓至优极渥！乃该郡王不知感激，辄反前议，

以山河村屯仍多有碍，砌词哓渎，显系有意阻挠，希图破坏，殊堪痛恨！倘再抗违，定即严

参不怠。”[30] 同时，也针对那兰格呼勒的现实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那兰格呼勒之所以纠缠采哈新甸旧案 [31]、强烈反对站荒丈放，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藉

此想获得更多经济利益。采哈新甸荒案虽于光绪三十四年了结，但丈量放荒在宣统元年二月

至八月间。温都力王那兰格呼勒认为该旗札萨克达尔罕王溢放荒地，侵害了自己的利益，欲

借阻挠站荒而获得损失补偿。为此，洮辽蒙荒行局总办黄仕福奉命于九月三十日亲往温都力

王府，与该王面商采哈新甸蒙荒地租问题，承认“以前放采哈新甸荒地，经札萨克派来蒙

员会同荒局委员指放，原为拨还债项，其中不免略溢丈放”，并表示“清丈一节，按照向章，

非俟六年升科时不可”。现在考虑蒙旗穷苦，“督宪格外体恤，给予津贴”，“由站荒地价内

拨提三万金，以一半津贴该王，以一半分惠蒙民。俟六年起租时，并分给每晌地租二百二十

文”。对三万津贴温都力王没有拒绝，但对地租分成仍然不满，提出按《达尔罕王旗地局征

租通章》，每晌收中钱六百六十文，均归本王旗札萨克收用，向不分拨国家。前蒙务局督办

朱启钤所拟办法，地租分为三份，国家、札萨克、该王各二百二十文。该王以蒙民呼吁“本

旗生计情苦，所收地租甚微”，因此不同意将以前向来不分拨国家的地租由此次开端。黄仕

福遂同该王议定：采甸地租以三百三十文归札萨克，以三百三十文归该王。当即允遵照办。

即由该旗札萨克与温都力王均分，不再分国家。该王并呈请包括将来应收地租归入距近采

哈新甸的辽源州福昌地局征收，以便于交纳 [32]。那兰格呼勒对锡良体恤蒙民生计艰难暨王

府困难情形，“以站荒地价拨提三万金，半为惠偿分给蒙民，半为津贴本王。至升科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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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六百六十文地租，以三百三十文归札萨克，以三百三十六归本王府”的条件，表示：“蒙

贵总督如此惠泽蒙众，准其伸雪，派员办结，卑藩及蒙民感戴无涯！本郡王自应遵即允办，

嗣后不敢再行追控此案。”十月二十二日锡良批复：“所拟各节，均准照办，仰即移知该郡王

可也。”[33] 温都力王采哈新甸案也最终得到解决。

三  站荒案的影响及其他

虽然由于锡良强硬高压政策和让利怀柔策略双管齐下，站荒案及采哈新甸案最终都得

以解决和实施，但是这并非“历史的终结”。清末新政中内蒙地区荒地放垦政策的实施，生

产方式的改变，不仅给这一地区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对边疆民族地

区与中央政府关系产生了多重影响。

清王朝出放荒地、开发边疆的“新政”遭到地方王公的普遍反对，恶化了中央政府与蒙

古王公贵族间的关系。

首先，因为土地出放的过程，也是王公特权削弱的过程。清末达尔罕王旗出放荒地的

形式有两种：一是王公自愿、主动出放，二是政府强令出放荒地，而政府强令出放荒地的行

为都遭到地方王公的反对。清朝采取蒙汉分治政策，在蒙古地区实行八旗制度，在汉人聚

集区则“置地方官以理民事……凡属垦辟之区，尺地一民，悉入郡县范围之内”。达尔罕王

旗自建旗以来，该旗王公便享有清朝赐予的特权，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属民，是蒙旗的统

治者。在达尔罕王旗地区，嘉庆十一年（1806 年）在科尔泌左翼后旗昌图额勒克地方设昌图

府，置理事通判一员，管理该处垦地和科尔泌左翼前中后三旗满汉商民，隶奉天府。道光元

年（1821年）清廷招民垦荒，“蒙人尽数北徙，四方之民，日益聚集。怀德县（旧名八家镇）

达尔罕王旗牧地，同治五年，划归昌图境内”。光绪三年（1877年）改置怀德县，县境在达

尔罕王旗的东北部，管理该处垦地及邻近的左翼前旗商民事务。光绪三年昌图厅升为府。光

绪三年改设县置，管理科尔泌左翼中旗东南部垦地。光绪六年（1880 年），将达尔罕王旗、

科尔泌左翼后旗二旗南部及科尔泌左翼前部东境析出，设康平县，治法库边门外康佳屯。在

达尔罕王旗闲散郡王温都尔王的领地内的辽源，设主簿，管理该旗中部偏东及左翼后旗东

北的一小部分垦地，光绪二十八年改为辽源州，治郑家屯。到光绪二十八年达尔罕王旗地界

之内已设有奉化县、怀德县、康平县和辽源州。显然，随着该旗土地放垦面积的扩大，农

业定居人口逐渐增多，出放荒段内一切事务、民事诉讼等等都归就近的州县管理。这意味

着，达尔罕王旗王公原本对此荒段的管辖权已经被州县官员所代替。

其次，蒙旗王公认为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受到损失。出放荒地政策，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受

到极大损坏，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他们对清廷的怨怼和离心力。荒地放垦由政府设立专办荒

务机构即荒务局来办理蒙荒，并规定闲散王公无权自行设局开垦，若出放所属领地，必须

先取得札萨克达尔罕王的同意，由札萨克达尔罕王取具印文，呈请政府出放荒地。虽然规

定蒙旗也可以自行设立蒙荒局，会同官荒局办理荒案，但是，官荒局与蒙荒局之间在职权

方面存在着矛盾。在私放荒地时期，达尔罕王旗王公自行设立地局，向垦户征收地租，地

租归该旗所有。但是，自政府设局办理该旗荒务之后，每一次的放荒章程都规定，由该旗

和政府分辟地租。而且，征收地租的机构也由地局变为各县。例如，采哈新甸荒地丈放后，

该荒段内的地租改由双山县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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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放荒开发确实给边疆地区带来巨大的变化，而其中的利弊得失似乎并不单纯。    

出放荒地政策的实施，使大片畜牧草原变为农业耕地，超出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恶化了

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弊害影响百年。出放荒地政策，也加剧了中央政府与蒙旗普通民众的

矛盾和利益冲突，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双重激化，强化了这一社会关系的紧张程度。民国

初年，达尔罕王旗因放荒问题再次引爆更强烈的抵制—爆发了著名的嘎达梅林起义。某

种程度上，前文所述及的历次放荒开垦也都是嘎达梅林起义的序章。

注释：

[1] 有关达尔罕王旗放垦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主

要包括：李景唐著《达尔罕王旗出荒始末》，

介绍了达尔罕王旗几次大规模开垦荒地的章

程，简要地探讨了达尔罕王旗出荒的背景以

及王公出放土地的原因。杜心宽著《清代哲

里木盟垦务及其土地关系》（见内蒙古档案局、

内蒙古档案馆编《内蒙古垦务研究》，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1990 年），梳理了哲里木盟由

游牧到官放的过程，分析土地放垦当中的土

地关系，认为由官放垦后土地关系有了新的

变化，确立了“土地官有实权”。论文主要

有：希力木格的《清末民初达尔罕王旗垦务

研究 1909-1931》（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年），全面梳理清末民初间达旗历次放垦

过程，包括采哈新甸荒、巴林爱新荒、南北荒、

东夹荒、西夹荒与辽北荒，而没有涉及站荒案。

孛儿只斤布仁赛因著、金山翻译《温都尔王

和“西夹荒”的开垦问题》（节译）（《蒙古学

信息》2000 年第 3 期）论述了达尔罕王旗“西

夹荒”的开垦问题。孛儿只斤布仁赛因著、

娜仁格日勒翻译《辽北荒的开垦问题和嘎达

梅林起义》（《蒙古史研究》第九辑）通过对

民国初年嘎达梅林起义和“辽北荒”开垦问

题的论述，介绍了蒙古人的反垦运动。沙仁

高娃《“巴林爱新荒”开垦问题研究》（内蒙

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对达尔罕王

旗巴林爱新荒的开垦进行了研究。另外还有

王铁钢《清末民初达尔罕王旗汉族移民问题

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红梅的《清末民国时期达尔罕王旗经济

结构变迁问题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10 年）等，对相关问题也有涉及。

[2]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郑毅编《东北农业

经济史料集成》三，吉林文史出版社。

[3] 《札达尔罕王旗》（宣统元年二月初八日），《近

代史资料》（总 139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第 1-2 页。

[4] 同 [3]，第 1 页。

[5][16] 见《德裕、明哲呈（宣统元年六月初七日）》，

《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12-13 页。

[6]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蒙古近现代王公录》（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32 辑），1988 年，第 34 页。

[7] 同 [6]，第 21 页。

[8] 见《德裕、明哲呈（宣统元年五月十六日）》，

《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9-11 页。

[9] 同 [8]，第 9 页。

[10] 《咨达尔罕多罗郡王》（宣统元年二月初八日），

《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3 页。

[11] 见《蒙务局呈（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近

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6-7 页。

[12] 同 [11]，第 7-8 页。

[13] 同 [11]，第 8 页。

[14] 《札达尔罕王旗》，《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

第 12 页。

[15] 同 [8]，第 9 页。后经奉天巡抚程德全电请，

改派“曾在驻扎该旗防营办理文案，颇悉该

旗内容，人尤明敏刚决”的留奉知府殷鸿寿

前往办理。

[17] 《咨哲里木盟盟长》（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21-22 页。

[18] 见《德裕、殷鸿寿等呈（宣统元年十月初九

日）》，《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23-24 页。

[19] 《那木济勒色楞呈复（宣统元年十月十八日）》，

《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25-26 页。

[20] 见《东三省蒙务局呈复（宣统元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27 页。

[21] 见《那兰格呼勒呈（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29-30 页。

[22] 专门办理站荒的洮辽蒙荒行局于宣统二年二

月在辽源州正式成立，辽阳城守尉宗室德裕

2019－4期内文-006-160-cs6.indd   126 19-5-5   上午9:07



近
现
代
人
物
研
究

127

JO
U

R
N

A
L O

F 
N

A
TIO

N
A

L M
U

SEU
M

 O
F 

C
H

IN
A

二○

一
九
年
第
四
期

总
第 189 

期

为总办、补用知府殷鸿寿为会办，后改任史

善诒为会办，负责开放荒地的丈放工作。

[23] 见《德裕、殷鸿寿等呈（宣统二年三月□日）》，

《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31 页。

[24] 《札达尔罕王旗温都力王》（宣统二年三月

二十七日），《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33 页。

[25] 《札达尔罕亲王旗》（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34 页。

[26] 见《那兰格呼勒呈复》（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九

日），《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37-39 页。

[27] 《放荒章程》（宣统二年五月十一日），《近代

史资料》（总 139 号），第 50-52 页。

[28] 见《德裕史善诒呈》（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45 页。

[29] 《那兰格呼勒呈复》（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44-45 页。

[30] 《那兰格呼勒呈复批文》（宣统二年五月

二十四日），《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45 页。

[31] 采哈新甸案虽然不同于站荒案，但两案又有

联系。所谓采哈新甸荒，是指达尔罕旗境内

采哈至新甸段的荒地。釆哈在辽源州正东

六十里，新甸在辽源州东北百余里。光绪

十二年，达尔罕旗和硕卓里克图亲王（因府

第在达尔罕旗西南，又被称为西兆王）在署

理达尔罕王旗印务期间，设立福长地局出放

采哈新甸荒。商民王铭、吕长安等交款买

荒，但是所定荒段却迟迟没有拨与这些商

民。另外，又有该旗支借吴玉祥一款，系以

釆哈新甸荒地作押，结果也是人财两空。光

绪三十三年，王铭等向理藩部控告达尔罕亲

王售荒得财，抗不拨地，迹近诳骗。十一

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奉

谕查办，证实王铭、吕长安两案均系以钱领

荒，吴玉祥则是以荒地抵债。“吴玉祥执有印

文，王铭、吕长安各领有地照，核对照根底

册一一相符。各该原告交款账目早经存案，

确有可凭”。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奉天高等

审判厅断结，以该旗釆哈新甸荒地收价抵债，

并规定“无论债权多寡，绝不加增寸土”。

[32] 《黄仁福、都林布等呈》（宣统二年十月十七

日），《近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49 页。

[33] 《那兰格呼勒呈》（宣统二年十月初六日），《近

代史资料》（总 139 号），第 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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